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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宜华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并称“《募集说

明书》”）、《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宜华企业

（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宜华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协议》（以下并

称“《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宜华企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宜华集团”）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

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一、事项基本情况 

（一）宜华集团延期披露2019年审计报告 

根据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集团”）公告信息，宜华集

团2019年年报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将延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 

 

（二）宜华生活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宜华集团子公司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生活”）被亚太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所”）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亚会A审字（2020）1356号）和无法表示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亚会A专审字（2020）0226号）。 

审计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1、无法表示意见 

亚太所接受委托，审计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包括2019年12

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9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

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亚太所不对后附的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由于“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部分所述事项的重要性，亚太所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对财务报表

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 

2、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 

宜华生活于2020年4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编

号：深专调查字2020164号）。因宜华生活涉嫌信息披露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宜华生活立案调查。截至审计报告批

准报出日止，由于立案调查尚未有最终结论，亚太所无法判断立案调查结果对宜华

生活财务报表的影响程度。在审计过程中，亚太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发现，宜华生活

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亚太所无法对已获取的审计证据的

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评价，无法对宜华生活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价，无法对宜华

生活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评价，无法判断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分、适当，因

此对宜华生活财务报表整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1、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 



 

在审计过程中，亚太所获取的审计证据发现，宜华生活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

控制存在重大缺陷，导致亚太所无法对已获取的审计证据的真实性、有效性进行评

价，无法对宜华生活的持续经营能力进行评价，无法判断已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否充

分、适当。因此，亚太所无法对宜华生活2019年12月31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进行评价。 

2、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意见 

由于不能确定上述“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对宜华生活的影响程度，因此，

亚太所无法对宜华生活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 

 

（三）宜华生活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问询函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0年4月29日出具了《关于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431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你公司提交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及内部

控制均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经事后审核，请你公司就下述问题进行核

实并补充披露。 

一、相关专项说明显示，审计证据发现公司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

大缺陷。请你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认真自查并补充披露：（1）与货币资金相关的

内控制度及其执行情况；（2）上述缺陷产生的原因、涉及的主要业务环节、相关

责任主体的认定和追责安排等。 

二、根据年报披露，2018年末公司货币资金余额33.89亿元，至2019年末仅为

4.05亿元，大幅减少88.06%。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货币资金的

主要用途和流向；（2）最近三年内货币资金存在的任何形式的权益、支付等受限

情况；（3）最近三年内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违规提供资金或担保，或以

其他形式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形；（4）公司本期及往期财务报告中，关于货币资金

等会计科目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是否存在应当更正或补

充之处。请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三、报告期末，公司预付款项余额23.19亿元，较期初大幅增长271.26%，主要

为1年以内账款。请公司结合全年生产经营情况，补充披露：（1）预付款项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公司业务模式是否发生较大变化，并说明具体情况及必要性；

（2）上述预付款项的具体内容、形成时间及预付对象，并说明是否与上市公司及

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应当说明的关系。 

四、报告期末，公司短期借款余额37.16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24.74

亿元，合计达61.91亿元。同时，公司当前存续的公募债券“15宜华01”和“15宜

华02”合计规模18亿元，将于今年7月到期。请你公司结合上述情况，审慎核实并

披露是否存在偿付风险，以及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应对措施，并向投资者充分揭

示风险。 

你公司应立即对外披露本问询函，并认真落实相关要求，于2020年5月12日之

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四）宜华健康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永拓所”）对宜华健康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华健康”）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

告（京永审字（2020）第110027号）。强调事项如下： 

永拓所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宜华健康2019年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572,228,737.16元，累计未分配利润-500,529,478.39元，流动负债大于流动资产

1,658,607,680.17元，资产负债率为84.68%。这些事项可能导致宜华健康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不确定性。强调事项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五）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足额偿付利息 

宜华集团于2020年5月6日发布了《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未足额偿付债务融资工具利息的公告》。宜华集团应于2020年5月2日（实

际付息日：2020年5月6日）支付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以下简称“17宜华企业MTN001”）利息。截至2020年5月6日日终，宜华集团

未能足额偿付17宜华企业MTN001利息。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银行”）于2020年5月7日发布公

告，拟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和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的持有人会议。 

 



 

（六）中诚信国际关注宜华集团下属上市子公司审计报告相关情况 

中诚信国际于2020年4月30日发布了《中诚信国际关于关注宜华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下属上市子公司审计报告相关情况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2020年4月29日，宜华集团下属上市子公司宜华生活发布了由亚太所为宜华生

活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

有最终结论及宜华生活与货币资金相关的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等事项导致亚太

所对宜华生活财务报表整体发表无法表示意见。同时，宜华生活股票交易自2020

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外，宜华生活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

于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相关事项的问询函》。 

2020年4月30日，宜华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宜华健康发布了由永拓所出具的带强

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显示宜华健康净利润大额亏损且资产负债率处于

很高水平。此外，宜华集团2019年年报及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已延期至2020年6

月10日前披露。 

中诚信国际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及宜华集团本部及子公司存续债券的到

期兑付安排，及时评估宜华集团信用状况并进行相关披露。 

 

（七）中诚信国际下调宜华健康主体信用等级 

根据中诚信国际于2020年4月30日出具的《中诚信国际关于下调宜华健康医疗

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的公告》（信评委公告[2020]146号），中诚信国际决

定将宜华健康主体信用等级由AA下调至A，并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考虑到

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为“18宜健01”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维持“18宜健01”的信用等级为AAA。中诚信国际将持续关注宜华健康

生产经营、偿债能力及“18宜健01”的到期兑付情况，与其保持密切沟通，及时评

估其信用状况并进行相关披露。 

 

海通证券作为“15宜集债”、“16宜华01”、“18宜华01”、“18宜华02”、

“18宜华03”、“19宜华01”和“19宜华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徐昊、郑云桥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传真：010-88027190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5 号天圆祥泰大厦 15 层 

邮编：100029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第八次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 

 

 


